
國人結匯投資國外歸戶資料

Q&A

一.資料提供之時程及業者

Q1：業者辦理結匯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有關以媒體製作之「投資國外有價證券結匯明細資料檔」（以下簡稱資料檔），應於何時提供給結匯銀行？ 

A：依外匯局96年8月24日台央外伍字第0960037581號函規定，銀行受理國人經由金融機構辦理新臺幣特定金錢信託資金等六種管道結匯投資國外有價證券，結匯銀行應另確認該等業者檢附之資料檔無誤後始得辦理。故業者應於辦理結匯時（即業者於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送交銀行，辦理新臺幣結匯交割時），併將資料檔提供給結匯銀行確認。

Q2：業者若先結匯存入外匯存款，再由外匯存款匯出投資國外，應於何時提供資料檔給結匯銀行?

A：業者於辦理結匯存入外匯存款時，即須提供資料檔供結匯銀行確認；自外匯存款匯出時，並未涉及結匯，無須提供資料檔。
Q3：那些業者辦理結匯，須提供資料檔給結匯銀行？

A：下列業者分別辦理以下六種業務之結匯，應提供資料檔給結匯銀行：

1、金融機構：辦理新台幣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資國外有價證券。

2、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3、境外基金總代理人（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業、信託業）及證券集中保管結算所：辦理投資境外基金結購外匯。

4、保險業：經營投資型保險商品投資國外有價證券。

5、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國內發行受益憑證募集（私募）基金投資國外有價證券。
6、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信託業：辦理全權委託投資外國有價證券。

（1） 單獨管理運用

（2） 集合管理運用
Q4：若投資人以自行結購之外匯（或以自有外匯）經由金融機構辦理外幣信託資金等管道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投資人或業者是否須提供資料檔給結匯銀行？

A：不須要。

Q5：業者系統若無法於97年1月2日前修改完成並以媒體製作資料檔，應如何處理？業者未提供資料檔，結匯銀行可否受理結匯？
A：結匯銀行及相關業者應及時完成系統建置，業者於辦理結匯時若無法將資料檔提供給結匯銀行，銀行不得受理結匯；反之，結匯銀行若未完成系統建置，不得受理本項業務之結匯。

二.資料保密
Q1：部分業者內部規範，對於將顧客基本資料提供給其他業者或結匯銀行，需經加密後始得提供，若結匯銀行無此資料傳輸平台，業者如何辦理？外匯局是否提供業者有關投資人統一編號之加密程式？
A：1、有關業者提供給其他業者或結匯銀行之資料檔，其媒體傳送型式（光碟、磁片或E-mail），外匯局並不規定，由業者與結匯銀行自行協商辦理。

2、為避免傳遞過程中，投資人資料外洩及其他業者不當使用，業者提供給其他業者或結匯銀行之資料檔，須依外匯局委託中華電腦中心製作之加密程式，將投資人統一編號予以加密，中間傳遞該等資料之其他業者與結匯銀行不須再作加密處理。
Q2：為保障投資人權益，業者將投資人資料提供予結匯銀行有所顧慮，可否請主管機關規範結匯銀行落實其對投資人資料盡保密之責任？ 

A：對於投資人個人資料之保密，依「銀行法」第48條第2項、「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第5條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謢法」第18、23條等，均有關於金融機構保密義務之規定，故結匯銀行及相關業者對於蒐集之投資人資料，應確實建立相關保密機制，妥為保管，且不得為提供本行資料檔以外之使用（如轉提供所屬集團為推廣業務或行銷之用等）。違者將依相關法令論處。

Q3：投信業者發行之海外基金，係經由信託業以特定金錢信託資金管道銷售，則信託業者依本行規定將投資人明細資料，經由投信業者及結匯銀行轉送本行，是否違反銀行法及信託業法相關規定？
A：1、本行為外匯業務主管機關，且依現行「稅捐稽徵法」第30條、「中央銀行法」第35條第1項第4款、「管理外匯條例」第5條第4款，及「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第27、28點等規定，均有本行要求相關單位提供匯款資料之依據。故信託業者依本行規定提供顧客往來、交易等相關資料，經由其他業者及結匯銀行轉送本行者，並不違反銀行法及信託業法有關保密義務之規定。

2、相關業者或結匯銀行，既依本行規定，而接受顧客之資料者，其蒐集、處理或利用，僅能於本行所規定之目的範圍內為之，除有保密義務外，亦不得為其他目的（如擴增客源等）之使用，否則即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8、23條之規定。

三.資料提供及內容

Q1：在何種情況下，業者須提供「投資人申購及贖回投資國外資料表」給結匯銀行？ 

A：1、投信業發行海外基金及經營全權委託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業者依其公會報外匯局備查之公式計算投資人匯出投資國外金額，無須檢附「投資人申購及贖回投資國外資料表」。
2、其他業者如以投資人申購與贖回國外投資金額互抵後之淨額辦理（或未辦理）結匯者，均須填報該表；業者如以投資人申購總金額與贖回總金額分別辦理結匯，未以互抵後之淨額辦理結匯者，無須填報該表。

Q2：業者若一次結匯二種以上外幣，是否應按幣別分別提供資料檔供結匯銀行確認？ 
A：1、業者於同一張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辦理二種以上外幣結匯，由於結匯銀行須按每種結匯幣別分別掣發不同編號之水單，因此，業者必須依每一種結匯之不同外幣逐一檢附資料檔給結匯銀行。

2、業者如認為依上述提供資料檔有所不便，可先全部結匯為同一外幣（如美元），再將美元兌換為所需之其他外幣（如歐元、日圓），如此，結匯銀行僅掣發一張水單（另須掣發美元兌換其他外幣之交易憑證），業者僅須提供一份資料檔。

Q3：業者是否以BBTYYMM.TXT為檔名提供資料檔給結匯銀行？若一次結匯二種以上外幣，則所檢附資料檔之檔名該如何編訂，以利結匯銀行於資料檔填列第1項至第3項欄位內容?
A：BBTYYMM.TXT，係每月結匯銀行彙整業者所提供資料檔報送外匯局資料之檔名，非供業者使用。至於業者提供給結匯銀行之檔名，外匯局並不規定，由業者與結匯銀行自行協商可供辨識幣別之資料檔名。
Q4：結匯銀行是否受理業者申報結匯性質為「262投資國外股權證券」者，才需向業者要求檢附資料檔供確認？

A：依外匯局96年8月24日台央外伍字第0960037581號函，結匯銀行受理國人經由金融機構辦理新臺幣特定金錢信託資金等六種管道投資國外有價證券之結匯，均應確認業者檢附資料檔。（請另參閱一.Q3）

Q5：依規定「銀行業應另確認業者檢附以媒體製作之資料檔無誤後始得辦理」，惟當業者辦理結匯，卻未提供資料檔，如何分辨業者究係以自有資金結匯投資或代投資人結匯投資國外有價證券？ 

A：結匯銀行於受理業者代投資人辦理結匯時，應輔導業者詳細填報結匯性質，並確認資料檔。業者如以自有資金結匯投資國外，免檢附資料檔，惟結匯銀行應輔導業者於外匯收支或交易性質欄加註「自有資金投資國外」。

Q6：由於各基金特性不同，投信業者可否自行決定各基金最近營業日之受益人名冊申報？
A：投信業者發行之海外基金及全權委託集合管理運用帳戶，可視情況，自行決定「最近營業日」之受益人名冊。

Q7：結匯銀行應確認業者檢附之資料檔無誤後始得辦理，所指為何？

A：結匯銀行應確認業者提供之資料檔，其中第4項及第6項至第8項資料，包括業者統一編號、投資人身分別、出生日期（投資人為法人者免填）及新臺幣金額等四項填列齊全，及個別投資金額合計等於結匯總金額，至於資料檔資料之正確性不須確認，由業者負責。

Q8：業者應提供之資料檔欄位資料內容若不齊全，結匯銀行應如何處理？ 

A：業者如未能提供完整之資料檔內容，結匯銀行不得受理結匯。

Q9：結匯銀行發現業者提供資料檔之資料錯誤時，是否仍可受理業者結匯? 

A：1、結匯銀行如發現業者提供之資料有誤，應請業者更正資料後，再予受理結匯。

2、業者應確認資料檔之資料正確無誤後，再憑向結匯銀行辦理結匯。

Q10：業者提供之資料檔（第4項至第8項資料），是以文字檔形式提供，再由銀行補上第1項至第3項資料嗎？ 

A：業者應依資料檔格式填列第4項至第8項資料（保留第1項至第3項欄位供結匯銀行填列），並以文字檔形式提供結匯銀行。

Q11：資料檔中的第6項「投資人身分別」列有四類，如何區分？

A：1、廠商：指公司及行號。

2、團體：指財團法人、公司以外之其他社團法人、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及診所等。

3、個人：指領有國民身分證或臺灣地區居留證者（統一證號第2碼為A或B）。

4、外僑：係指領有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第2碼為C或D）、護照或其他證件者。

Q12：關於資料檔之「投資人身分別」，投信業者之系統僅能區分自然人及法人，若欲再細分為所設定之四類，應如何填列？
A：1、業者若無法詳細區分，可將法人歸類為「1 ：廠商」，自然人歸類為「3：個人」。

2、另資料檔之業者統一編號，應填投信業者統一編號，而非基金專戶之統一編號。

Q13：如因計算產生之小數點誤差或匯差，而造成結匯金額與資料檔加總金額不一致，可否允許一定金額之誤差？是否須修正資料檔？
A：業者因計算產生之小數點誤差或匯差，致結匯金額與資料檔加總金額不一致時，可另出具說明差異原因及金額之聲明書給結匯銀行，無須修正資料檔。（聲明書留存結匯銀行備查）

Q14：投信業者發行之海外基金，其中經由信託業特定金錢信託資金及壽險業投資型保單等管道銷售部分，因目前信託業及壽險業係以「信託專戶」及「壽險專戶」名義向投信業者申購，是否須提供投資人明細資料予投信業者？

A：須提供投資人明細資料予投信業者。

Q15：業者依「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第27點規定檢附之結匯清冊，是否可以資料檔取代，毋需再檢送？

A：業者依「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第27點規定辦理結匯所提供之結匯清冊，係供結匯銀行查詢計入投資人當年累積結匯金額之用，且投資人結匯金額未達新臺幣50萬元等值外幣者免列入清冊，與資料檔（不論投資金額大小均列入）不同，結匯清冊無法以資料檔取代，仍須檢送。

四. 資料報送、留存及更改

Q1：結匯銀行如何把申報資料送外匯局，如以一片磁片傳送可能不夠儲存所有資料？ 

A：結匯銀行可將資料檔彙總以磁片或光碟並以Winzip壓縮加密檢送外匯局。

Q2：結匯銀行於每月10日前報送外匯局之資料檔，是否須依投資人統一編號將投資金額彙整？

A：結匯銀行僅須將業者提供之資料檔，按照結匯日期順序排列，彙集為一個檔案報送外匯局，無須就每日或每月之投資人資料予以彙總。

Q3：投資人申購與贖回投資國外金額互抵後，贖回金額大於（或等於）申購金額，業者以淨額辦理（或未辦理）結售外匯，業者應將資料檔及「投資人申購及贖回投資國外資料表」送「任一往來銀行」，所指為何？ 

A：1、以淨額辦理結售外匯：業者於辦理結匯時，將資料檔及「投資人申購及贖回投資國外資料表」提供給結匯銀行，結匯銀行確認「投資人申購及贖回投資國外資料表」之投資人申購金額等於資料檔金額。

2、未辦理結匯：業者將資料檔及「投資人申購及贖回投資國外資料表」送給任一往來結匯銀行，銀行不得拒絕。
Q4：業者將同一批資金分開於多家銀行結匯投資國外有價證券，資料檔是否可經由其中一家結匯銀行報送即可？

A：業者如將同一批資金分開於多家結匯銀行辦理結匯，須依於各結匯銀行結匯金額，分別檢附資料檔。

Q5：業者所檢附之「投資人申購及贖回投資國外資料表」 (紙本)，應如何送外匯局? 

A：結匯銀行應於每月10日前，將業者結匯時檢附之「投資人申購及贖回投資國外資料表」第1聯，按結匯日期排列，連同資料檔送外匯局。

Q6：結匯銀行及業者須留存申報資料多久？會不會金檢？

A：1、有關資料留存期限，結匯銀行及業者應逕依其內部對顧客資料要求留存期限之規定辦理。

2、有關單位會視實際需要實施金檢。
Q7：資料送外匯局後，業者要求更改資料，結匯銀行應如何辦理? 

A：1、結匯銀行至遲於次2個月10日前（如97年1月資料有誤，業者至遲於97年3月底前送結匯銀行，結匯銀行應併於報送之97年3月資料，即97年4月10日前報送之資料檔作補正），應將該筆錯誤資料依原填列內容整筆顯示，惟無論錯誤項目為何，投資金額應以負數表示（負號應顯示於投資金額欄左邊第一位，金額與負號中間補〝0〞，不可留空白），另再重新建立更正資料。

2、業者應將更正資料檔與當日結匯資料檔以不同檔名提供給結匯銀行，結匯銀行將業者提供之上述資料檔合併成一個檔案報送外匯局。
五.歷史資料

Q1：96年7月1日至96年12月31日國人投資國外有價證券結匯資料（以下簡稱歷史資料），第1項至第8項之資料檔可否全部由業者填列提供結匯銀行，經結匯銀行檢核資料無誤後送外匯局？

A：基於業者已持有96年7月1日至96年12月31日之結匯水單，如業者願意配合，可提供資料檔全部資料予結匯銀行；如業者無法配合，應依結匯日期及每一外幣幣別為一個檔案，先後排序提供給結匯銀行，俾結匯銀行補建第1項至第3項資料。

Q2：歷史資料必須於97年2月底前提供給結匯銀行，因作業費時，可否將期限延長至97年3月底前較為充裕？
A：配合業者作業，業者提供歷史資料給結匯銀行之日期，由97年2月底前延至97年3月底前，結匯銀行送外匯局之日期由97年3月底前順延至97年4月底前。

Q3：業者提供之歷史資料，結匯銀行可否併入97年2月資料於97年3月10日前送外匯局?
A：歷史資料不要併入97年之資料報送，歷史資料應合併為一個檔案以檔名BBT9699.TXT檔報送外匯局（BB為銀行代碼，T為本檔案類別）。

Q4：若業者當初分多家銀行結匯，可否將歷史資料全部提供給其中一家結匯銀行報送外匯局？

A：仍應將歷史資料分別提供給原結匯銀行。

Q5：業者提供歷史資料，是否須檢附「投資人申購及贖回投資國外資料表」？

A：不須要。

六.其他

Q1：期貨商代委託人辦理結匯投資外幣保證金、期貨交易，是否須另檢附資料檔?
A：不須要。

Q2：對於業者提供之資料檔，是否須由業者另出具資料正確之聲明書?

A：不須要。
Q3：全權委託投資外國有價證券，投資人並無所謂申購與贖回之行為，業者是否須填寫「投資人申購及贖回投資國外資料表」？

A：業者如無以投資人申購及贖回國外投資金額互抵後之淨額辦理結匯者，自無須填報「投資人申購及贖回投資國外資料表」。
Q4：結匯銀行完成之申報資料檔可否以電子媒體回傳給業者以利回存備查?可否請結匯銀行統一回傳方式及檔案類型以利業者配合資訊系統設計?
A：基於現行結匯銀行受理顧客辦理結匯，並未規定回傳機制，業者如有需要，可自行與結匯銀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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